




和投标禁入期间； 

3.3 财务要求：近 3 年或成立至今（成立不足 3 年的）无亏损。证明材料：

提供财务无亏损承诺函或财务会计报表原件扫描件，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和

附注的复印件。 

3.4 资质要求：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及有效的安全

生产许可证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。 

3.5 本项目   不允许   联合体参加比选。 

4、报名及购买比选文件 

4.1、凡不满足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的均不接受其报名，满足资格的比选申

请人请于 2024 年 11月 23 日至 2024 年 11月 29 日，每日上午 09时 30 分至

12 时 00 分，下午 13 时 30 分至 17 时 00 分（北京时间，下同）以邮箱

报名的方式购买比选文件。 

（1）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；  

（2）经办人身份证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，留存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，

报名所交的材料均不退还。 

4.2、比选文件每套售价 400 元，售后不退。 

4.3、邮箱报名方式：按本章 4.1 项要求提供所有证件加盖鲜章的扫

描件，发送至 20638775@qq.com 邮箱(报名资料递交以本邮箱收到报名

邮件时间为准)，比选申请人报名信息经审核且符合本项目报名要求后，

将按原邮箱回复并发“报名登记表”，比选申请人填写完成后再次发送

至报名邮箱，比选代理机构发出比选文件。比选申请人需在递交比选申

请文件的同时递交填好的报名表及报名资料（报名资料必须与发送邮箱

的扫描件一致）。 

5.比选申请文件的递交 

5.1、比选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2024 年 12 月 3 日 10 时 00 分，

地点：四川宏祥景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55 号

东环广场 13 楼 1308 开标室）。 

5.2、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文件，采购人不予

受理。 

6.发布公告的媒介 






